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

基金继续参加深圳发展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发展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对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及定期定额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对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申购指定的开

放式基金，继续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二、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银申购 网银定投 柜面定投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 －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 －

三、具体优惠费率

１

、普通申购业务

通过深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产品，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折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基金定投业务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定投申购基金产品，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统一优惠至

０．６％

；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柜面定投申购基金产品，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 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

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

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３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深发展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４

、本活动为最新优惠活动，相关费率以本公告为准，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

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发展银行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该活动解释权归深发展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深发展银行的有

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国工商

银行继续参加“

２０１２

倾心回馈”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

商，决定继续参加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２１１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０２１３

国泰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二、优惠期限及优惠费率

在

２０１２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上述指定基金产品的基金定投

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业务并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公

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只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３

、若投资者申请基金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本公司对上述开放式基金照常接受定期定额

业务。 是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４

、本次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业务

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工商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５

、该活动适用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 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工商银行基金定投“长期投

资”优惠活动的老客户，在活动期间内，其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老客户

的基金定投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６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

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该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工商银行的有关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54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2011-073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３０％

—

５０％

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９０％

—

１３０％

盈利

：

１

，

１３８．４２

万元

盈利

：

2,160

万元

-2,620

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根据泰州市泰州港核心港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拨付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给予公司全

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扶持资金

１

，

３１５．６

万元， 导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大幅变

动，超出预计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万家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2012

倾心回馈”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旗下基金参加

"2012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

行（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所有法定交易日内参加工商银

行

"2012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以基金定投方式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前端）（基金简称：万家和前，基金代码：

519181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

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519185

）、万家公

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161903

）和万家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161907

）。

提示：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519508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简称：

万家稳债，基金代码：

519187

）无申购费。 万家利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半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具体日期

见管理人公告），万家利

B

在三年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但可在深交所场内进行交易。

（三）优惠方法及优惠费率

在活动期间， 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八折优

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0.6％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低于

0.6％

（含

0.6％

）的，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该活动适用工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 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工行基金定投

"

长期投资

"

优惠活

动的老客户，在活动期间内，其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老客户的基金定投

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2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

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3

、本次优惠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4

、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二、业务咨询方式：

1

、中国工商银行

服务热线：

95588

公司网址：

www.icbc.com.cn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免长途话费）、

021-68644599

网址：

www.wjasset.com

三、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

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

决策。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55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学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56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1

、为了顺利完成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生产许可证到期换证工作，按照相关要求，

公司拟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设立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3

、公司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

、拟设分支机构名称：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3

、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新兴路

159

号

4

、经营范围：加工、制造、销售电线、电缆；生产、销售电线、电缆材料及成品；销售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橡塑制品、法律法规允许的金属材料；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电工新材料产品；研究、开发输变电技术、输变

电产品并提供研究成果转让服务。

5

、分支机构负责人：任命孙文辉女士为该分公司负责人。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拟设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目的：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凡在公司住所外从事经营

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因此，企业住所外未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的生产厂点不予受理生产许可。 （本要求自

2009

年

11

月

30

日起实施）

根据上述规定要求，本次拟将公司住所外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的生产基地设为分公司，

办理非法人营业执照，以便顺利完成生产许可证到期换证工作。

2

、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

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１２

证券简称：闽灿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７５％

，简称“漳州灿坤”）

于日前收到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漳民初字第

８

号传票及民事起诉状，鑫达电机有限公

司就买卖合同向漳州灿坤提起诉讼。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原告方：鑫达电机有限公司，住址：英属维尔京群岛；独立董事：张文正

２

、被告方：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住址：福建省龙海市龙池开发区灿坤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简德荣

董事长

３

、纠纷起因：（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ＥＤ

采购合同》

及《特别约定条款》；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原告方与被告方共确认了八次采购合同订单， 采购马达总数量为

９９０

，

８８５

台、 总金额为

４

，

３７７

，

３１０．４７

美元。 期间，原告方认为己方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之义务；而被告方在履行采购合同订单之第

＜

６＞

、

＜７＞

、

＜８＞

次时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支付部分货款金额为

４７９

，

０８９．０６

美元。 （

３

）被告单方终止合同涉及货

物数量为

４６

，

５８３

台，金额为

１８９

，

４２３．２５

美元。（

４

）原告方认为被告方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过程中违背了

诚实信用原则、未尽合同约定之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４

、诉讼请求：

（

１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原告货款美元

４７９

，

０８９．０６

元（折算人民币

３

，

０７１

，

５３５．７８

元）

（

２

）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

１８

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３

）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货款

１８９

，

４２３．２５

美元（折算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４３０．３４

元）

（

４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５

、公司态度：本案由于系原告提供的产品存在品质问题，公司多次要求原告至公司协商处理方案，而

原告均置之不理。 为维护投资人最大利益，漳州灿坤收到传票后，已积极准备应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详见附表一、二。 原被告方除备

注为厦门灿坤或对应子公司的，其余均指漳州灿坤。

除以上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还未正式开庭审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尚无法判断。 漳州灿坤已积

极准备应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具体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１．

民事起诉状

２．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２０１２

）漳民初字第

８

号

３．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漳民初字第

８

号

４．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２０１２

）漳民初字第

８

号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表一、对方起诉我方

序

号

对方当

事人

类型 案件进展阶段 诉求金额

（

元

）

仲裁裁决 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 调解结果

１

李震等

共

１２

人

劳动纠

纷

诉讼审理中

１

，

５７２

，

４５６．７４ ７５６

，

７２８．６８ ６３６

，

７１６．８５

３００

，

３９４．９８

２

宁波炯

顺电气

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龙海法

院开庭

４３１

，

０１６．５４

３

都邦财

产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分

公司

代位求

偿纠纷

仲裁

１

，

１９３

，

８１８．２２

对方起诉我司 合计

３

，

１９７

，

２９１．５０ ７５６

，

７２８．６８ ６３６

，

７１６．８５ ３００

，

３９４．９８ ０．００

表二、我方起诉对方

序

号

对方当事

人

类型 案件进展阶段 诉求金额

（

元

）

仲裁裁决 一审判决

二审判

决

调解结

果

１

鑫世发劳

务派遣公

司

，

熊凯

滨

，

李宏强

工伤保险纠纷

（

厦门灿坤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厦门

中级法院开庭

，

待判决

８６

，

７４８．００ ８６

，

７４８．００

２

欧阳志辉

机票款纠纷

（

厦门灿坤全资

子公司

－

厦门灿

星国际旅行社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仲裁

裁决

，

待申请强制执行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朱惠锋

、

甘

育兴

、

汪心

林

清算组成员责

任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深

圳市罗湖区法院立案

，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９

点

３０

分

开庭

２３７

，

１０７．６７

４

顾阿荣

、

北

欧家庭电

器

（

天津

）

有限公司

外观专利侵权

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浙

江绍兴中院立案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开庭

１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佛山市双

裕电器制

品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龙海法院

立案

１３７

，

５９２．００

６

厦门柯创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

永康市阿

宝工贸有

限公司

著作权

／

商标专

用权

／

外观设计

专利权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厦门

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厦门兴凯

达商贸有

限公司

机票款纠纷

（

厦门灿坤全资

子公司

－

厦门灿

星国际旅行社

）

灿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二审

判决

，

申请再审

１１１

，

７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厦门捷惠

航旅咨询

服务有限

公司

机票款纠纷

（

厦门灿坤全资

子公司

－

厦门灿

星国际旅行社

）

灿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二审

判决

，

申请再审

３７

，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我方起诉对方 合计

１

，

３２１

，

２７７．６７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７４８．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１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技术总监杨殿敏先生提交的辞职申请，杨殿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其担任的技术总监职务。 董事会批准杨殿敏先生的辞职申请，杨殿敏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

董事会对杨殿敏先生多年来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２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２０

日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德群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提名，聘任王诗欢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任期同第二届董事会，简历详见附

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行业薪酬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如下：

姓名 职务 年薪

（

税前

）

刘德群 总经理

８４０

，

０００

王诗欢 副总经理

、

技术总监

３６０

，

０００

徐玉岩 副总经理

、

生产经营总监

２４０

，

０００

宋晓辉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２４０

，

０００

林春霖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８０

，

０００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２０１２

年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累计额度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贷款及其他融资业务。 在

上述贷款额度内，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业务的办理。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王诗欢：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曾任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

王诗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３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４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地址：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５２６９９９９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内容。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

认。 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人：林春霖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５２６９９９９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４９９００１０

通讯地址：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

邮 编：

１１６３０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电子邮件

：

股东账号

：

地址

：

持股数量 邮编

：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 除以下会议各项议案的投票指示外，本委托书未做具

体指示的议案，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对受托人关于会议各项议案的投票指示外如下：

姓名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权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２０００４

基金交易代码

６２０００４

（

前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潘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奕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奕

离任原因 因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金元比联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否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深圳平安银行网上

银行、电话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旗下金元比联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１

，以

下简称“金元比联宝石动力混合”）、金元比联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２

，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成长动力混合”）、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４

，以下简

称“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及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５

，以下简称“金

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继续参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申购或通过平安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活动内容

１

、个人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基金，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

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 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 其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统一优惠至

０．６％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投资者通过平安银行柜面申购上述基金的，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平安银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的有关公告。

２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平安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３

、上述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具体本公司基金的申购费率请参见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６６６

或

０２１－６１６０１８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继续参加华夏银行网上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公司旗下金元比联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１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宝

石动力混合”）、金元比联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２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

成长动力混合”）、金元比联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４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价值增

长股票”）、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５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核心动力股

票”）、金元比联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６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消费主题股票”）及

金元比联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２０００７

，以下简称“金元比联保本混合”）继续参与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通过华夏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活动内容

１

、个人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

低于

０．６％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

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并成功扣款的，其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

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

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重要提示

１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华夏银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本公司与华夏银行的有关公告。

２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华夏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３

、上述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具体本公司基金的申购费率请参见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６６６

或

０２１－６１６０１８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ｊｙｋｂｃ．ｃｏｍ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比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98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百灵企业集团

天台山药业有限公司收到

2011

年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建设中央预算内

专项资金及

GMP

生产线项目续建补助经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011

年

12

月

29

日，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天台山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山药业）收到贵州省安顺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签发的 《关于下达

2011

年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建设中央预

算内专项资金的通知》（安开财经

[2011]192

号）、《关于下达天台山药业有限公司

GMP

生产线项目续建补助

经费的通知》（安开财经

[2011]192

号），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

、根据安顺市财政局安市财建【

2011

】

86

号文件《关于转下达

2011

年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建设中央

预算内专项资金的通知》，现将

2011

年基本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974

万元下达给天台山药业。

2

、经安顺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下达天台山药业

GMP

生产线项目续建补助经费

26.53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款项已全部到账。

上述资金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计入递延收益科目。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0

日


